
宁夏回族自治区

医疗保障局文件
宁医保办发〔2020〕16 号

关于开展 2020 年自治区医疗保障系统

行政执法人员证件审验、申领、换发

等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医疗保障局、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各处室、

中心：

根据《关于做好 2020 年行政执法证件年检工作的通知》，

为做好 2020 年自治区医疗保障系统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证件审验、

申领、换发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范围和资格条件

（一）范围

1.行政机关中履行行政执法职责、行政执法监督职责的在编

在岗人员；

2.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或者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具有行



政管理职能组织中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在编在岗人员；

3.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组织中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在编在岗

人员。

（二）资格条件

申领人员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在上列执法主体中，首次需申领或因人员工作调动、证件

年检中断等原因（因违法违纪被注销证件的人员除外）离开执法

岗位执法证件被确定无效的，现需上岗履行执法职责的在编人员

（不含工勤人员）；

2.申领报名人员没有受过党纪、政纪处分和无违法犯罪记录

的，熟悉本部门、本岗位业务和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不含

工勤人员）；

3.有明确的行政执法岗位和具体的执法职责。

二、申报程序

各级医疗保障部门严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执法证件

管理办法》规定，对首次申领《行政执法证》和《行政执法证》

到期、执法种类变更，需要换发《行政执法证》的人员，依照以

下程序申报：

（一）需要办理年度审验执法证件人员

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凡持有《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执法证》在

有效期内的行政执法人员，均需参加年度审验注册。由所在单位

统一填写《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执法证件年度审验登记表》，形

成本单位行政执法证件年度审验结论报告，报送本级司法部门审

核。



（二）需要申领执法证件人员

各级医疗保障部门正式在编在执法岗位未取得《宁夏回族自治

区行政执法证》的人员，由所在单位统一填写《行政执法证申领

审核表》、《行政执法证申领人员名单》，上报电子照片（1 寸红

底免冠照，容量不超过 300K，格式为 JPG），由本级编办审核执

法人员资格，出具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经本级司法部门复核通

过后参加执法资格考试。

（三）需要换发执法证件人员

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因机构改革单位重组、工作岗位调整等原因

需要更换执法证件的行政执法人员，上报电子照片（1 寸红底免冠

照，容量不超过 300K，格式为 JPG），汇总报送本级编办审核执

法人员资格，出具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经本级司法部门复核通

过后换发执法证件。

三、工作要求

（一）根据《自治区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要求，各级医

疗保障部门务必高度重视此次执法人员执法证件审验、申领、换

发工作，相关执法信息由各级医疗保障部门位先行审核，确保执

法人员信息准确。

（二）未按时参加年审或年审不合格的行政执法证件一律视

为无效证件。凡持无效证件执法造成不良后果的，由所在单位和

责任人承担。

（三）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尽快组织

执法人员开展综合法律知识培训和专业法律知识培训，并依照本



级司法部门的统一安排进行执法资格考试。因考试不合格无法领

取执法证件的，相关责任由申领人员自负。

相 关 文 件 通 知 及 登 记 表 在 自 治 区 司 法 厅 门 户 网 站

https://sft.nx.gov.cn/资料下载中予以下载。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2020 年 4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4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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